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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出入境粮食和饲料的检验检疫管理，保护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以贸易方式和非贸易方式出入境（含过境）的粮食和饲

料的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粮食是指禾谷类（如小麦、玉米、稻谷、大麦、黑麦、燕麦、

高粱等）、豆类（如大豆、绿豆、豌豆、赤豆、蚕豆、鹰嘴豆等）、薯类（如马

铃薯、木薯、甘薯等）等粮食作物的籽实（非繁殖用）及其加工产品（如大米、

麦芽、面粉等）；饲料是指粮食、油料经加工后的副产品（如麦麸、豆饼、豆粕

等）。 

 

 

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出

入境粮食和饲料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出入境粮食和饲料的

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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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检疫审批 

 

 

第五条 国家质检总局对入境粮食和饲料实行检疫审批制度。货主或者其代理人

应在签订贸易合同前办理检审批手续。 

 

 

第六条 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程序是： 

 

 

（一）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事先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申请表》，向入境口岸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初审，并提供进境后生产、

加工地点及运输、加工等环节的防疫措施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二）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审查进口数量与加工、生产能力是否相符，运输、加

工、处理等环节是否符合动植物检疫防疫和监管条件，符合要求的由直属检验检

疫机构签署初审意见后报国家质检总局审批。 

 

 

（三） 经国家质检总局审核，对符合审批要求的，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

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检疫许可证》）；对不符合审批要求的，不予

签发，并告知申请人不予签发的理由。 

 

 

第七条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将《检疫许可证》规定的入境粮食和饲料的检疫要

求在贸易合同中列明。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重新办理《检疫许可证》： 

 

 

（一） 变更入境粮食和饲料的种类或增加重量超过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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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更输出国家或地区的； 

 

 

（三） 变更入境口岸的； 

 

 

（四） 超过《检疫许可证》有效期限的。 

 

 

第三章 入境检验检疫 

 

 

第九条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粮食和饲料入境前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

检，并按要求提供以下证单： 

 

 

（一） 《检疫许可证》； 

 

 

（二） 贸易文件（贸易合同、信用证等）约定的检验方法标准或成本交样品； 

 

 

（三） 按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有关单证。 

 

 

第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工作需要，视情况派检验检疫人员对输出粮食和饲料

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产地疫情调查和装船前预检监装。 

 

 

第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入境粮食和饲料按照下列要求实施检验检疫： 

 

 

（一） 中国政府与输出国家或地区政府签订的双边检验检疫协议、议定书、备

忘录等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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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三） 《检疫许可证》列明的检疫要求； 

 

 

（四） 贸易合同中的其他检验检疫要求。 

 

 

第十二条 使用船舶装载入境的粮食和饲料，经检验检疫机构在锚地对货物表层

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可进港卸货；特殊情况要求在靠泊后实施检验检疫的，须经

检验检疫机构同意。 

 

 

    对于分港卸货的粮食和饲料，先期卸货港检验检疫机构只对本港所卸货

物进行检验检疫，并将检验检疫结果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下一卸货港所在地检验

检疫机构，需统一对外出证的，由卸毕港检验检疫机构汇总后出证。 

 

 

第十三条 使用集装箱等其他方式装载入境的粮食和饲料，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

可运输、销售和使用。 

 

 

第十四条 以原运输工具、原包装过境的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机构实施过境监

督管理。 

 

 

    对改换运输工具、包装过境的粮食和饲料，按入境检验检疫要求办理。 

 

 

    属欧亚大陆桥国际集装箱运输过境的，按《关于欧亚大陆桥过境运输管

理试行办法》办理。 

 

 

第十五条 对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机构签发进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准予其入境销售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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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入境粮食和饲料经检验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检验要求，但可

进行有效技术处理的，应当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

合格，签发进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后，准予入境销售或使用。 

 

 

第十七条 入境粮食和饲料经检验发现有害生物，具备有效除害处理方法的，由

检验检疫机构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和《植物检疫证书》，经除害处理合

格后，方可销售或使用。 

 

 

第十八条 入境粮食和饲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规定作退回、销毁处理： 

 

 

（一） 经检验发现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检验要求，且无法进行技术处

理，或经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 

 

 

（二） 经检疫发现土壤或检疫性有害生物，且无有效除害处理方法的。 

 

 

第四章 出境检验检疫 

 

 

第十九条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粮食和饲料出境前向当地检验检疫机构报

检。报检时除按规定提供有关单证外，还应提供贸易合同或信用证约定的检验检

疫依据。 

 

 

第二十条 装运出境粮食和饲料的船舶和集装箱，承运人、装箱单位或者其代理

人应当在装运前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适载检验，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可装运。 

 

 

第二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境粮食和饲料按照下列要求实施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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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政府与输入国家或地区政府签订的双边检验检疫协议、议定书、备

忘录等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二） 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三） 输入国家或地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疫要求和强制性检验要求； 

 

 

（四） 贸易合同或信用证订明的其他检验检疫要求。 

 

 

第二十二条 对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出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出境货

物通关单》或《出境货物换证凭单》；要求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同时出具检验

检疫证书。 

 

 

第二十三条 出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两个月，检疫有效期一般为

21天，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冬季（11月至次年2月底）可酌情

延长至35天。 

 

 

第二十四条 需经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查验的出境粮食和饲料，货主或者其代理人

应当在《出境货物换证凭单》有效期内向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查验，经查

验符合要求的，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出境货物通关单》。超过《出境货物换证凭

单》有效期的出境粮食和饲料，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重新报检。 

 

 

第二十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出境粮食和饲料，经有效方法处

理并重新检验检疫合格后，按规定可出具相关单证；无有效方法处理或者虽经过

处理但重新检验检疫仍不合格的，签发《出境货物不合格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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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入境粮食和饲料的生产、加工、装卸、运输、储

存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运往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辖区以外的入境粮食和饲料，由指运地检验

检疫机构实施监管，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及时通知指运地检验检疫机构。 

 

 

第二十八条 出入境粮食和饲料发现重大疫情、质量及安全卫生问题的，检验检

疫机构应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和应急措施，并立即报告国家质检总局。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

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原有关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

管理办法、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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